
日均1万元以上（含1万元）的投资者方可参与网上申购。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应符合《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五）网上发行方式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回拨机制启动前，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47,636,500股。 联席主承销商在指定时间内 （2022年9月9日 （T日）9:30-11:30，

13:00-15:00）将47,636,500股“诺诚健华” 股票输入在上交所指定的专用证券账户，作

为该股票唯一“卖方” 。

（六）网上申购规则

1、投资者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所有参与本次战略配

售、网下询价、申购、配售的投资者均不得再参与网上申购。 若投资者同时参与网下和网上

申购，网上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2、本次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参与网上申购的投资者（持有上交所股票

账户卡并开通科创板投资账户的境内自然人、法人及其它机构（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

外）） 根据其所持有的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的市值确定其网上可申

购额度。 持有市值10,000元以上（含10,000元）的投资者才能参与新股申购，每5,000元市

值可申购一个申购单位，不足5,000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每一个申购单位为500股，申

购数量应当为500股或其整数倍， 但最高不得超过本次网上初始发行股数的千分之一，即

47,500股。

3、投资者参与网上公开发行股票的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

个证券账户参与同一只新股申购的，以及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同一只新股申

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

账户的，多个证券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

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账户持有人名称” 、“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均相同。 证券账户注

册资料以2022年9月7日（T-2日）日终为准。

4、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进行新股申购。

5、融资融券客户信用证券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到该投资者持有的市值中，证券公司转

融通担保证券明细账户的市值合并计算到该证券公司持有的市值中。

6、投资者必须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 网上投资者申购日2022年9月9日 （T日） 申购无需缴纳申购款，2022年9月14日

（T+2日）根据中签结果缴纳认购款。

（七）网上申购程序

1、市值计算

参与本次网上发行的投资者需于2022年9月7日（T-2日）前20个交易日（含T-2日）持

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日均值1万元以上（含1万元）。市值计算

具体请参见《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规定。

2、申购程序

参加本次网上发行的投资者应已在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开立证券账户，且已开通科创

板交易权限。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上交所上市股票的方式相同，网上投资者根据其持有的市

值数据在申购时间内（2022年9月9日（T日）9:30-11:30、13:00-15:00）通过上交所联网

的各证券公司进行申购委托。 一经申报，不得撤单。

（八）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

网上投资者认购股票数量的确定方法为：

1、如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本次最终网上发行数量（回拨后），则无需进行摇

号抽签，所有配号都是中签号码，投资者按其有效申购量认购股票；

2、如网上有效申购数量大于本次最终网上发行数量（回拨后），则按每500股配一个号

的规则对有效申购进行统一连续配号，然后通过摇号抽签确定有效申购中签号码，每一中

签号码认购500股新股。

中签率=（最终网上发行数量/网上有效申购总量）×100%。

（九）配号与抽签

若网上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本次最终网上发行数量，则采取摇号抽签确定中签号码的方

式进行配售。

1、申购配号确认

2022年9月9日 （T日）， 上交所根据投资者新股申购情况确认有效申购总量， 按每

500股配一个申购号，对所有有效申购按时间顺序连续配号，配号不间断，直到最后一笔申

购，并将配号结果传到各证券交易网点。

2022年9月13日（T+1日），向投资者公布配号结果。 申购者应到原委托申购的交易网

点处确认申购配号。

2、公布中签率

2022年9月13日（T+1日），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

公告》中公布网上发行中签率。

3、摇号抽签、公布中签结果

2022年9月13日（T+1日）上午在公证部门的监督下，由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主持摇

号抽签，确认摇号中签结果，并于当日通过卫星网络将抽签结果传给各证券交易网点。 发行

人和联席主承销商2022年9月14日（T+2日）将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

告》中公布中签结果。

4、确定认购股数

投资者根据中签号码，确定认购股数，每一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

（十）中签投资者缴款

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2022年9月14日（T+2日）公告的《网下初步配售

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相关规定。 2022年9月14日（T+2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有足额的新股

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

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

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十一）放弃认购股票的处理方式

对于因网上投资者资金不足而全部或部分放弃认购的情况，结算参与人（包括证券公

司及托管人等）应当认真核验，并在2022年9月15日（T+3日）15:00前如实向中国结算上

海分公司申报，并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给联席主承销商。 放弃认购的股数以实际不

足资金为准，最小单位为1股。 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票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十二）发行地点

全国与上交所交易系统联网的各证券交易网点。

六、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股份处理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束后，联席主承销商将根据实际缴款情况确认网下和网

上实际发行股份数量。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联席主承销商包销。 网下

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0%，即不超过169,605,478股时，将中止发行。

网下、 网上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联席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等具体情况请见

2022年9月16日（T+4日）刊登的《发行结果公告》。

七、中止发行情况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将采取中止发行措施：

1、网下申购总量小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2、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认购的；

3、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

开发行数量的70%；

4、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5、根据《管理办法》第三十六条和《实施办法》第二十七条：中国证监会和上交所发现

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存在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的，可责令发行人和承销商暂停或

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处理。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排等

事宜。 中止发行后，在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决定的有效期内，且满足会后事项监管要求的前

提下，经向上交所备案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将择机重启发行。

八、余股包销

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将中止发行。 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超过扣

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70%（含70%），但未达到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发行数量时，缴款不足部分由联席主承销商负责包销。

发生余股包销情况时，2022年9月16日（T+4日），联席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战略

配售募集资金和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金扣除承销保荐费和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后一起划给

发行人，发行人向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联席主承销

商指定证券账户。

九、发行费用

本次网下发行不向配售对象收取过户费和印花税等费用。 投资者网上定价发行不收取

佣金和印花税等费用。

网下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还将全额缴纳新股配售经纪佣金。 网下投资者应

当根据申购金额，预留充足的申购资金，确保获配后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及经纪佣金。 配

售对象使用在协会注册的银行账户办理认购资金及经纪佣金划转。 本次发行的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费率为0.50%。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

（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十、发行人及联席主承销商

1、发行人：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

授权代表：Jisong� Cui（崔霁松）

联系地址：北京市昌平区中关村生命科学园生命园路8号院8号楼

联系人：袁蓓

电话：010-66609999

传真：010-60702992

2、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沈如军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1号国贸大厦2座27层及28层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报送核查材料及咨询电话：010-89620570

3、联席主承销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索莉晖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7号北京英蓝国际金融中心十八层1807-1819室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咨询电话：010-66273333

4、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陆芳

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银城中路501号4901至4908室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咨询电话：021-61066228

5、联席主承销商：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严亦斌

地址：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学大道60号开发区控股中心21、22、23层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咨询电话：020-81007791

发行人：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联席主承销商）：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联席主承销商：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9月8日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关于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之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的法律意见书

二 〇 二 二 年八 月

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

关于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

之战略投资者专项核查的

法律意见书

致：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摩根大通证券（中国）

有限公司、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或“公司” ）申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

售（以下简称“本次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符合条件的

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

金公司”或“保荐机构”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中金公司、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高盛高华” ）、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摩根大通证券（中

国）” ）与粤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开证券” ，中金公司、高盛高华、摩根大通证

券（中国）与粤开证券合称“联席主承销商” ）担任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北京市海问

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或“我们” ）受联席主承销商的委托，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以下简称“战略投资者” ）的配售资格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等相关事宜出具法

律意见书（以下简称“本法律意见书” ）。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核查了联席主承销商和战略投资者按照本所要求而提供的

必要文件，且已经得到联席主承销商和战略投资者的如下保证：其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目

的所提供的所有证照/证件及其他文件均真实、全面、有效、合法。

在审阅上述文件的基础上，本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关于在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

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的实施意见》《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实施办法》” ）《上海证券交

易所科创板发行与承销规则适用指引第1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以下简称“《发行承

销指引第1号》” ）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以下统称 “相关适用规

则” ） 的相关要求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监管意见对本次战略配售相关事项进行了核查，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特作如下声明：

1、 对于出具本法律意见书至关重要而又无法得到独立证据支持的事实，本所依赖于

监管机构、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战略投资者或者其他有关机构出具的证明文件或口头陈

述以及相关信息公示平台公示的信息出具相应的意见。

2、 本所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和中国现行有效的有关

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作出本法律意见书。 本所认定某

些事项是否合法有效是以该等事项发生之时所应适用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为依据，同时也充分考虑了监管机构给予的有关批准、确认和指

示，无论是书面的或是口头的。

3、 本所按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

和勤勉尽责精神，进行了必要的核查验证，并保证本法律意见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及重大遗漏。

4、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战略配售之目的使用。 除此之外，未经本所书面许可，本法

律意见书不得由任何其他人使用，或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基于上述，本所作出如下法律意见：

一、 关于本次发行之战略投资者的选择标准及配售资格

根据《发行承销指引第1号》 第八条， 可以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的投资者主要包括：

（一）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二）具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大型保险公司或其下属企业、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或其下属企

业；（三）以公开募集方式设立，主要投资策略包括投资战略配售股票，且以封闭方式运作

的证券投资基金；（四）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五）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六）符合法律法规、业务规则规定的

其他战略投资者。 根据《实施办法》第十八条第（二）款，战略投资者参与股票配售，应当使

用自有资金，不得接受他人委托或者委托他人参与，但依法设立并符合特定投资目的的证

券投资基金等主体除外。

根据联席主承销商提供的《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战略配售方案》（以下简称“《战略配售方案》” ）等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

和联席主承销商对战略投资者的选择标准如下：

（1）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其下属企业；

（2）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根据联席主承销商提供的《战略配售方案》等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共有4家

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该等战略投资者的名单和类型如下表所示：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战略投资者类型

1

广州高新区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

新科控” ）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

其下属企业

2

浙江富浙战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

下简称“富浙战配基金” ）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

其下属企业

3

北京昌鑫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昌鑫建

投” ）

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或

其下属企业

4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中金财

富” ）

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一） 战略投资者的基本情况

1、 广州高新区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高新科控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高新科控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于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查询，高新科控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广州高新区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8年11月27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116712485050R

法定代表人 王凯翔

注册资本 663,104.619493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科学大道60号开发区控股中心32层

经营范围

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企业总部管理；企业管理；商业综合体管理服务；住房租赁；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土地使用权租赁；仓储设备租赁服务；科技中介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园区管理服务；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经本所律师核查，高新科控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高新科控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高新科控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于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广州开

发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开发区控股” ）持有高新科控100%的股权，广州经济技

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持有开发区控股90%股权。 因此，开发区控股为高新科控的控股股东，

广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为高新科控的实际控制人。 高新科控的股权结构如下所

示：

（3）关联关系

根据发行人招股书的披露，高新科控系发行人的关联方，具体情况如下：2018年7月，发

行人控股子公司北京诺诚健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诺诚健华” ）与高新科控

合资共同成立广州诺诚健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诺诚健华” ），北京诺诚健

华和高新科控分别持股93%和7%；此外，高新科控向广州诺诚健华提供93,000万元的股东

贷款，用于企业经营发展，并有权在约定目标达成时启动债转股程序。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高新科控确认，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高新科控的控股股

东开发区控股持有联席主承销商粤开证券1,476,860,067股份，持股占比47.24%，为粤开

证券的控股股东。 因此，高新科控和粤开证券属于同一控制下的企业。

经本所律师核查，高新科控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

的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 经核查高新科控

于2022年8月5日通过的董事会决议（[2022]7号）及其出具的承诺函，高新科控参与本次战

略配售系由高新科控董事会独立决策，决策程序符合其公司章程的规定；在本次战略配售

中，高新科控与发行人、粤开证券之间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形，不存在违反《发行承销指引第

1号》第九条和《证券法》第三十一条“证券公司不得为本公司预留所代销的证券和预先购

入并留存所包销的证券”等相关规定约定的禁止性情形。

除上述情况外，高新科控与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如上所述，高新科控与发行人控股子公司北京诺诚健华共同成立广州诺诚健华，高新

科控向广州诺诚健华提供可转换为股权的93,000万元股东借款，以支持广州诺诚健华的业

务运营与发展。 发行人在广州进行生产基地建设项目一期和二期的建设，目前一期项目已

完成相关药品监管部门的检查并已竣工并投入生产， 将有效保证公司产品的质量与供应。

根据高新科控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和高新科控签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

发行人与高新科控拟在下述合作领域内开展战略合作：

1）基于前期友好的合作，双方有意向在大健康领域继续开展全方位产业合作。 高新科

控依托自身在投融资、地方产业资源、金融服务、园区运营等方面的优势以及诺诚健华在药

物发现、医学转化研发、工艺开发与验证、临床试验、工厂生产、药物申报以及商业化等领域

的宝贵经验及资源，探索共建专业化产业孵化平台等合作新渠道，着力提升广州开发区生

物医药产业布局和营商环境，共同促进广州开发区生物医药这一战略性新兴支柱产业的蓬

勃发展；

2）区域资源赋能。目前诺诚健华已在广州开发区设立小分子创新药生产基地广州诺诚

健华，借助广州开发区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医药创新中心的区位优势以及在生物医药领

域丰富的产业集群资源优势，高新科控作为广州开发区国资运营平台，将依托自身地方政

企资源优势，促进广州开发区生物医药企业与诺诚健华的业务交流与协同合作，为诺诚健

华新药研发、临床试验到商业化生产提供助力，同时，诺诚健华亦将通过自身在创新药领域

的资源与经验撬动广州开发区医药健康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大健康产业资源协同。 高新科控近年来已在生物医药领域投资布局数十亿元，在大

分子创新药、小分子创新药、体外诊断、基因测序等领域持续布局，旗下建有全国顶尖的生

物安全科技创新产业园区粤港澳大湾区生物安全创新港为生物医药企业发展保驾护航，并

与高瓴旗下北京高博医疗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合作打造高水平研究型医院，构建了完善的生

物医药生态圈，未来高新科控将充分利用自身在大健康领域的产业资源，推动诺诚健华与

广州开发区企业及高新科控投资的企业和项目在资源协同、研发、临床试验、商业化合作等

多方位战略合作，协助双方丰富和扩大产业生态；

4） 金融资本支持。 高新科控作为广州开发区聚焦生物医药领域的综合型科技投资集

团，在股权投资及资本市场领域具有丰富的资源和经验，近年来高新科控与多家生物医药

领域知名股权投资机构合作，如高瓴资本、礼来亚洲基金等。 未来，高新科控将充分利用自

身的产业投资经验及资源，在产业战略、行业并购、投融资等提供多方面业务支持，并与诺

诚健华共同探索搭建专业化产业基金，寻找相关领域的联合投资机会，共同布局拓展生物

医药产业投资版图，进一步夯实双方在生物医药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开发区控股已就高新科控与发行人战略合作事宜出具《广州开发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关于深化与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战略合作关系的函》， 支持高新科控与发行人进一步深

化合作。

根据高新科控的确认，开发区控股成立于1998年，是广州开发区管委会为拓展资本运

营和资产经营、优化产业结构、加速广州开发区经济发展而设立的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

现已成长为以科技金融为主业，涵盖金融、科技、园区三大板块的国有大型综合性企业集

团。 截至2021年9月底，开发区控股注册资本103亿元，总资产超1,200亿元。 开发区控股为

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会员，获国内最高“AAA” 信用评级，具有穆迪“Baa1” 、惠誉

“BBB+” 国际信用评级。 开发区控股现有控股企业14家，参股企业超110家，是粤开证券

（证券代码：830899）、广州恒运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531）和北京利德曼

生化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289）的控股股东。 开发区控股旗下拥有的高科技产业园

区约400万平米（含在建），管理运营的园区面积超1,200万平米，入驻企业600多家。 因此，

开发区控股为大型企业，高新科控为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 此外，高新科控近年作为战略投

资者认购了百济神州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88235）等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开发

区控股的下属企业广州凯得投资控股有限公司近年作为战略投资者认购了湖北华强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88151）、上海和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88538）等上

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因此，高新科控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

的下属企业，符合《发行承销指引第1号》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根据高新科控出具的承诺函：1）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

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

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

的实际持有人， 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3）

其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高新科控出具的承诺函， 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且

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经核查高新科控截至2022年3月31日的财务报表，高新科控的流动

资产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配售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2、 浙江富浙战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根据富浙战配基金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等资料及富浙战配基金的确认，并经本所

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查询，富浙战配基金的基本信息

如下：

企业名称 浙江富浙战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 2021年12月31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MA7F7CBP98

执行事务合伙人 浙江富浙资产股权投资有限公司

认缴出资总额 15亿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清波街道望江街道元帅庙后88-1号557室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股权投资（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本所律师核查，富浙战配基金系依法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

规以及合伙协议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

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规

定及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要求办理了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备案编码为SVC939，

备案日期为2022年2月22日。

（2）出资结构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富浙战配基金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等资料及富浙战配基金的确认，并经本所

律师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1）从控制权角度而言，浙江富浙资产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浙投资” ）为富

浙战配基金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实际控制富浙战配基金；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浙资运营” ）间接持有富浙投资100%股权，因而浙资运营实际控制富浙战配基金，

2）从收益权角度而言，浙资运营通过其全资子公司浙江省发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浙江富

浙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浙江富浙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富浙投资以及其间接控股子公司浙江

浙盐控股有限公司持有富浙战配基金58%出资份额。因此，富浙战配基金为浙资运营的下属

企业。 浙江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浙江国资委” ）持有浙资运营

100%股权，因此浙江国资委为富浙战配基金的实际控制人。 富浙战配基金的出资结构如下

所示：

注1：浙江省盐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盐集团” ）及其上层股东珠海盘实资产管理中心（有限

合伙）（以下简称“珠海盘实” ）的相关情况如下：2020年9月，浙盐集团作为战略投资者认购了益海嘉里

金龙鱼粮油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999）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根据其公开披露文

件，2019年末，作为国务院第三批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单位，浙盐集团进行第一次所有制混改，根据国家

国有企业引入战投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浙江省国资委的要求，经过公开招牌挂程序，浙盐集团引进了珠海

盘实作为战略投资者，持股5%。 在浙盐集团具体事项中，浙江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占据绝对主导权，

掌握经营管理、收益分配决策权。 经核查，并经富浙战配基金确认，珠海盘实的出资结构不存在影响富浙

战配基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配售资格的情形。 珠海盘实的出资结构如下：

珠海盘实的执行事务合伙人为深圳信合鸿瑞股权投资有限公司，持有份额1.0004%；深圳信合鸿瑞

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由王德新、李嘉斐各持有50%的股权。 珠海盘实的有限合伙人包括：(i)芜湖歌斐斐砜投

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份额22.3264%；(ii)芜湖歌斐斐汣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份额19.8278%；

(iii)芜湖歌斐汣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份额11.9331%；(iv)芜湖歌斐俊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

有份额10.1903%；(v)芜湖歌斐俊旻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份额10.1763%；(vi)昆山歌斐融谨投资中

心（有限合伙），持有份额10.0504%；(vii)芜湖歌斐瀚然投资中心（有限合伙），持有份额8.9585%；(viii)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证霖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持有份额5.5368%。 该等有限合伙人均由芜湖歌

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执行事务合伙人，芜湖歌斐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为上海诺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 上海诺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股东包括：(i)汪静波，持股46.00%；(ii)何伯权，持股25.00%；

(iii)殷哲，持股12.00%；(iv)严蔷华，持股10.00%；(v)张昕隽，持股4.00%；(vi)韦燕，持股3.00%。

注2：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均为事业单位，隶属于浙江省人民政府宣传部。

经核查富浙战配基金的股东穿透情况，富浙战配基金的上层间接股东浙盐集团为浙江

省国有控股企业和浙江省省级食盐专营企业，具备法律、法规规定的股东资格，不影响富浙

战配基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配售资格。

富浙战配基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部批准程序，不存在《发行承销指引

第1号》第九条（六）其他直接或间接利益输送的行为，不存在不适合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

相关情形。

（3）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富浙战配基金确认，富浙战配基金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富浙战配基金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和浙资运营、富浙战配基金签署

了《战略合作备忘录》，富浙战配基金作为浙资运营的控股企业，战略性投资于优选行业范

围内在A股进行战略配售的上市标的， 系浙资运营对外投资A股首发上市战略配售的唯一

平台，发行人与浙资运营、富浙战配基金拟在下述合作领域内开展战略合作：

1）浙江省资源赋能。 浙江省为发行人销售布局中较为重要的目标省份，浙资运营将充

分利用自身浙江唯一省级国有资本运营平台的功能地位，发挥自身浙江省级战略性投资平

台的作用，利用其省内资源赋能、协调并推动发行人产品在浙江地区的进一步销售、推广，

加快推动发行人研发管线进展和销售分支机构拓展， 支持发行人在浙江省的业务拓展，提

升发行人市场竞争力，为发行人的产业布局和投资提供资金链、产业链协同和政府关系协

调等方面的支持。 浙资运营是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704）的控股股

东，也是浙江省医疗健康集团有限公司的重要股东之一。 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旗下

拥有金华市人民医院、杭州市江干区人民医院、衢州市柯城区人民医院等4家医院，同时控

股药品流通企业物产中大康福医药（浙江）有限公司；浙江省医疗健康集团有限公司旗下

拥有浙医健杭州医院、浙医健衢州医院、浙医健开化医院等5家综合性医院，并且全资持有

医药流通企业浙江省医疗健康集团医药有限公司。 浙资运营可以推进发行人与物产中大医

疗健康投资有限公司、浙江省医疗健康集团有限公司以及上述医院推进浙江省内药品销售

网络搭建、临床研发等各方面展开合作；

2）大健康/生物医药领域协同。 浙资运营通过旗下所属公司平台和一系列股权投资基

金投资了诸多医疗大健康领域的优质企业， 包括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300558）、杭州百诚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1096）、哈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600664）、创新医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2173）、浙江和仁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550）、创业慧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0451）等。 浙

资运营可以推进发行人与浙资运营投资的医疗大健康领域的优质企业在创新药靶点研发、

临床实验合作、医疗信息化等各方面展开合作，加快发行人产品创新研发及药品商业化进

程，并提供与优质企业潜在的多方面战略合作机会；

3）人才、技术、资金支持。浙资运营利用自身在长三角地区的资源优势和关系网络协助

发行人吸纳医药领域高端人才和企业管理运营方面的综合性人才，协助发行人优化组织人

才架构体系，辅助发行人战略拓展，进一步推进发行人提高企业管理效率及在创新药物领

域的研发进程。

根据富浙战配基金的确认， 浙资运营为由浙江国资委100%持股的企业， 注册资本

100亿人民币，截至2021年末，浙资运营资产总额2,586亿元，2021年度净利润83.45亿元。截

至目前，浙资运营为浙江省唯一省级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拥有8家控股子公司，包括物产中

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0704）、浙江省建设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

码：002761）、安邦护卫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对应持股市值超过150亿元。 浙资运营参与了

国新国同（浙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浙江浙商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等11支基金的组建设立，总规模近1,000亿元。 因此，浙资运营为大型企业，富浙战配

基金为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

因此，富浙战配基金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

企业的下属企业，符合《发行承销指引第1号》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根据富浙战配基金出具的承诺函：1）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

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

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合伙协议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其为本次战略

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

情形；3）其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

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富浙战配基金出具的承诺函，其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

资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经核查富浙战配基金2022年7月的财务报表，富浙战配基

金的流动资产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配售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3、 北京昌鑫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昌鑫建投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昌鑫建投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于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查询，昌鑫建投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北京昌鑫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1993年7月2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14722665813N

法定代表人 彭津

注册资本 829,058.25339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北京市昌平区财政局院内

经营范围

接受委托、经营管理国有资产；项目投资。（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

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经本所律师核查，昌鑫建投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昌鑫建投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昌鑫建投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于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查询，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北京市

昌平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昌平国资委” ）持有昌鑫建投100%

的股权，为昌鑫建投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昌鑫建投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3）关联关系

根据发行人招股书的披露，2021年11月， 北京诺诚健华及昌鑫建投约定向发行人控股

子公司北京天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天诚医药” ）增资，北京诺诚健华和昌

鑫建投目前分别持股91.08%和8.92%，昌鑫建投不构成发行人的关联方。经核查昌鑫建投于

2022年8月14日通过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及其出具的承诺函， 昌鑫建投参

与本次战略配售系由昌鑫建投董事会独立决策，决策程序符合其公司章程的规定，在本次

战略配售中昌鑫建投与发行人之间不存在利益输送情形。

经本所律师核查，并经昌鑫建投确认，昌鑫建投与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发行人招股说明书（注册稿）的披露，发行人的主要营业地点、重要控股子公司北

京诺诚健华、北京天诚医药及合营企业北京天诺健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北京天实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及主要生产经营地均位于北京市昌平区。 目前发行人正在大力推进多

个位于昌平区的项目，包括以北京诺诚健华为主要实施主体的新药研发项目、药物研发平

台升级项目、营销网络建设项目及信息化建设等多个项目。 此外，如上所述，昌鑫建投与发

行人控股子公司北京诺诚健华共同投资经营北京天诚医药，昌鑫建投出资5,000万元，以支

持北京天诚医药业务发展。 根据昌鑫建投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发行人和昌鑫建投签

署了《战略合作备忘录》，发行人与昌鑫建投拟在下述合作领域内开展战略合作：

1）昌鑫建投是昌平区的国有资产运营管理平台、综合性融资平台及区域经济发展服务

平台，昌鑫建投可以充分发挥其在昌平区当地的服务优势，依托昌平区的医药健康产业园

区以及自身在医药健康领域的合作资源，帮助发行人推进其在昌平区项目的落地；

2）昌鑫建投利用在医药健康领域的资源优势，推动发行人与医药健康产业园区企业及

旗下已投资企业在动物实验等医药健康产业潜在的多方位战略合作；

3）发行人将助力昌鑫建投推动北京市昌平区医药健康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持续提升其

在北京市昌平区的医药研发创新能力及产业化能力， 双方共同培养发展上下游产业链，以

助力发行人的市场开拓、业务协同和技术发展；

4）双方协同积极搭建公共服务平台，组织、策划多样化的学术推广活动，共同举办学术

研讨和交流活动，促进医药健康领域方向的信息沟通；

5）昌鑫建投将借助自身信用优势和资金保障能力，积极支持发行人医药研发实验设施

和新药生产线等建设，协助发行人优化产业布局，扩大产业生态。

根据昌鑫建投的确认，昌鑫建投于1993年7月成立，是由昌平国资委履行出资人职责的

大型国有企业，是北京市昌平区最大的国有资产和公用事业运营主体，具备北京市昌平区

的国有资产运营管理平台、综合性融资平台和区域经济发展服务平台的多重职能，通过企

业化、专业化和市场化的运作模式，为昌平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确保国有资本保值增值目

标的实现。 昌鑫建投负责对昌平区内重点实业领域的公司进行投资管理，在昌平区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行业中具有垄断地位，起到推动昌平区城市化发展的核心作用。 此外，昌鑫建投

拥有出资及合作企业30家，其中控股企业10家，参股企业13家，参投基金2只，作为昌平区政

府出资代表参投基金4只，涉及房地产、基础设施、金融、制造、高科技、旅游、教育、体育等多

个领域。 目前，昌鑫建投的注册资本为82.91亿元，企业主体信用评级为AA+；截至2021年

12月31日，昌鑫建投总资产375.90亿元，净资产178.10亿元；2021年度，昌鑫建投营业收入

31.53亿元，净利润4.28亿元。 因此，昌鑫建投为大型企业。

因此， 昌鑫建投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

业，符合《发行承销指引第1号》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根据昌鑫建投出具的承诺函：1）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

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

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

的实际持有人， 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3）

其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昌鑫建投出具的承诺函， 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且

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经核查昌鑫建投截至2022年3月31日的财务报表，昌鑫建投的流动

资产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配售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4、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中金财富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中金财富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于国

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查询，中金财富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 2005年9月2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779891627F

法定代表人 高涛

注册资本 800,000万元

注册地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海珠社区科苑南路2666号中国华润大厦L4601-L4608

经营范围

证券经纪；证券投资咨询；与证券交易、证券投资活动有关的财务顾问；证券承销与保荐；证券自营；证

券资产管理；证券投资基金代销；为期货公司提供中间介绍业务；融资融券；代销金融产品。

股权结构 中金公司持有100%股权

经本所律师核查，中金财富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

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关联关系

经本所律师核查，中金财富系中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除上述情况外，中金财富与发行

人、其他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实施办法》第十九条，科创板试行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制度。 发行人的保荐

机构依法设立的相关子公司或者实际控制该保荐机构的证券公司依法设立的其他相关子

公司，参与本次发行战略配售，并对获配股份设定限售期。

根据中金财富的确认，并经本所律师核查，中金财富系保荐机构中金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属于“参与跟投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 ，其根据前述法律法规的要求参与跟投，具有

参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发行承销指引第1号》第三章关于“保荐

机构相关子公司跟投”的相关规定。

根据中金财富出具的承诺函：1）其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

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

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章程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2）其为本次战略配售股票

的实际持有人， 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3）

其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资价值，并将按照

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4）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中金财富出具的承诺函， 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且

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经核查中金财富2021年年度审计报告，中金财富的货币资金足以

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配售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5）相关承诺

根据中金财富出具的承诺函，中金财富承诺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

人正常生产经营，不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二）限售期

根据前述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签署的配售协议，中金财富获得配售的股票的限售期为

自该等股票上市之日起24个月，其他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的限售期为自该等股票上

市之日起12个月。

（三）结论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战略配售中的战略投资者符合《发行承销指引第1号》第八

条和《实施办法》第十八条等相关适用规则中对于战略投资者选择标准和配售资格的相关

规定。

二、 战略投资者的配售情况

根据《发行承销指引第1号》第六条第（一）款，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4亿股以上的，

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30名；1亿股以上且不足4亿股的，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20名；不足1亿

股的，战略投资者应不超过10名。 根据《发行承销指引第1号》第七条，参与发行人战略配售

的投资者，应当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数量的发行人股票。根据《发行承

销指引第1号》第十八条，参与配售的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应当承诺按照股票发行价格认购

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至5%的股票， 具体比例根据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

规模分档确定：（一）发行规模不足1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5%，但不超过人民币4,000万元；

（二）发行规模10亿元以上、不足2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4%，但不超过人民币6,000万元；

（三）发行规模20亿元以上、不足50亿元的，跟投比例为3%，但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四）

发行规模50亿元以上的，跟投比例为2%，但不超过人民币10亿元。

根据《实施办法》第十七条第（二）款和第（三）款，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在1亿股以

上的，战略投资者获得配售的股票总量原则上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30%，超过

的应当在发行方案中充分说明理由。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足1亿股的，战略投资者获得

配售的股票总量不得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为264,648,217股， 占公司发行后股份总数的比例约为

15.00%，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

为1,764,321,452股。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26,464,821股，约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进行回拨。

中金财富系保荐机构中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根据《发行承销指引第1号》，中金财富

将按照股票发行价格认购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具体比例根据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规模分档确定。 中金财富初始跟投股份数量为本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的3%，即

7,939,447股，具体比例和金额将在确定发行价格后确定。

其他战略投资者承诺认购的金额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承诺认购金额（万元）

1 广州高新区科技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9,900

2 浙江富浙战配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00

3 北京昌鑫建设投资有限公司 3,000

注：上表中“承诺认购金额” 为战略投资者与发行人和中金公司签署的配售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

金额（不包含新股配售经纪佣金），战略投资者同意发行人以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进行配售，配售股数等

于战略投资者获配的申购款项金额除以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并向下取整。

基于上述，本所认为，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发行承销指引第1号》第六条第（一）款、第

七条和第十八条及《实施办法》第十七条和第二十条第（一）款的相关规定。

三、 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行承销指引第1号》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根据发行人出具的承诺函、联席主承销商作出的承诺或说明以及《中国国际金融股份

有限公司、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粤开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诺诚健华医药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之战略投资者的专

项核查报告》以及战略投资者出具的承诺函，本所认为，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行承销指

引第1号》第九条规定的以下禁止性情形：“（一）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上

市后股价将上涨， 或者股价如未上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二）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返还新股配售经纪

佣金等作为条件引入战略投资者；（三） 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管理的证券

投资基金；（四）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战略投资者存在

关联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五）除《发行承销指引第1号》第八

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发行人股票，或者存在接受其他

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六） 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

输送的行为” 。

四、 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战略配售中的战略投资者符合《实施办法》《发行承销指引

第1号》 等相关适用规则中对于战略投资者选择标准和配售资格的相关规定，

且本次战略配售不存在《发行承销指引第1号》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上接A1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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